¥ 1450

A
o2
-
ﬂﬂl
e
BS
=S
ol s
H
<
=
pA
\1«
N
4l
ik
it

iy

R

R RS

&

a4

E=4:01

12

o/

A=

&/

1F

o/



A

£33

1B

&/

o/
e
2
‘v

N—

4R
Yk
&,
N
HE
L

4
B
,‘

o/

A=

P T A4%

2.
|

Bl

B AF

n%’r;’*‘
- 77

A
P

B x4



&N
(o0 AL FT ~REFAEFLR L BT o doif o
L2 R AR F LR ER T L BRI v AR
AR FREAZARJAFEANFRA B FE D 2EF > 7
o SRR e E kR R ARL R A ER Y 2
FH o 2REBFFALFT 2T LRBAEP ST GFRA
2R LE P ES FARA G TR L - F
s P A F 2 T RREBAEP SR A AEAL 2HE L
HooA - T EPN Y REEE N AR AL
* AoALHE D

° 2 R ALREF B RE G AR M
A2 RPEAZGTAHT 2 i
2w B ER2EN R EOR S
ﬁﬁ%‘?ﬁﬁ\b%% T TR R R B s
R @ﬁﬁﬁiﬁ?ﬁi;&’ﬁiﬁﬁﬁﬁiﬁﬂo

-\

fis

I g hEgwleap 2 3R Rl nE@MmETE

?’%a4£4;¢%i;ﬁ%oﬁ\m%ééﬁﬁﬁfz
EAR- R R NEESE 5 SR u;f,i,v.,ljﬂ%’FJng v 72— A
Hc A L P ﬁﬁ,ifgl.t;};%fﬁ'—g\,ﬂ,rf\%i o S NEE SR - (B
RPEIEERE G g B 2R RAMA 2 KR
1;5_‘&0,\‘ﬁ%z“pﬁé;ﬁ)\#;mﬁ;m%fzﬁy:*i\‘.,
AR EF AFRGTEABLFL > RFEAZ A
T REAMFEA R EGI 133 134 A Hp 2

S
(C) A A RII2E87 180 B & - A 112E R
B F POTEA P 11357 3p ¢ = 12p e B 40 5 A2
FeofRBgrt b MBLMAERN RS P84 XX HRTE
i (TR 170,065~ 0 ARt 113#117 18p M113# & &
R RFF PR LSSFERARCER £ AR
BN RL PR A

b
i
mj



i

(CIRE > B A B A B AR
SR AR RS > &2 T~ 523,
s [aH]13% & 9718 o ﬁ»
i%ﬁ%ﬁiﬁﬁééwﬁ$

iz 4
000

Rl

TR A

17, 076~

i ﬁfﬁéw
EEIREI
A

/\»];)\*’M} ﬁ»gﬁ—&f{%

;”1’1104l9’g I112817 > &% &

1124’18’9 ) &

=1 5F23,00~%%F 7
wPE A HFH

FEV R o ﬁ"j‘/‘

7ﬁe‘L’110ﬁ9’g Z110&127Y > &P & %

S

£17 2112£87 > &7 w & 4
FE AR e

w110 ~ 111 ~

i b %

\'k)\ L AN

A 113&1&#)\13— i

PR BTG L2
i' B
SIVESEREY
*KEE:};;’F *E
~ 114# 72 45130
2 JIRLT, 076% ~ 18,
SR

Btz
> @ oA A=
?\7}"‘?'@ ~ O '%# //‘
T -ARRELE

y & A

&
A

Bl

NP

wzﬁ (110#9*% 5 112#8% ) z
R AR e
710, 000

Y
~112£2%

fn

515,946~ ~ 111

' 517,076% » 82 448 91 2
¥ 64i% 2_
112& 2 AgfI3s o d & A & 0 K2 B3 2

2_ 2% 178 Ho2_>

1. 21*&%\&%?15 946~ ~ 17,076~ ~ 17,076~ » BH &

%"j‘& F*'*Bflr"‘/p

AR S 20 B w e~ ir"/Tt e
ANBENSI3ZERT I LFR

~

F'Iu

A-LS_E é&"d" ° fﬁﬁ:ﬂi ﬁ\\“ % /}J IF! l'+ lil ‘1341/',3:’3’"%:)_{_;' f-b'
);E. ,ﬁ‘f}:ﬁ; VL, B i \f; j%: B KL #%JFLPQ ’ %‘ A ":yil’ff.u ,IE E\‘ éx l“gl;
FEARRE TS 0 R % 132:’13{‘&%;’ B T

erﬂ . - %»g%—& T" ‘;ﬁ_‘r (}j
'T‘Fﬁ EH1340E 2 AT R L
PR ERIFPLAEEGALT

REARES

$133i 2@ 7
FoHE o mER

’ %%\4 'I‘f\-&ri‘\‘? °

L]
B



¢ ¥ R 114 &8 I P
NER F F Fwni

I AGRR KIS

4o PRAF ZRATEZE10P Mow AR DA R T B RA

% 374 1,500 %

o F w0 R/

o >
il
ae
RV - TN
F
Sy OO
AN
)
P
-3
pan!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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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4號
聲  請  人  
即  債務人  胡碧芬  
代  理  人  陳靜娟律師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董瑞斌  
代  理  人  羅建興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星展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 




法定代理人  伍維洪  
代  理  人  陳正欽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林鴻聯  
代  理  人  黃心漪、柯易賢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張財育  
代  理  人  黃勝豐、陳映蓉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楊文鈞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林淑真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代  理  人  何宣鋐  




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債務人胡碧芬應予免責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32條定有明文。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，債務人有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，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，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。二、故意隱匿、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，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。三、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。四、聲請清算前2年內，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、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，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，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。五、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，已有清算之原因，而隱瞞其事實，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。六、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，非基於本人之義務，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，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。七、隱匿、毀棄、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，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。八、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，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，或重大延滯程序，同條例第133、134條亦分別明文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聲請人於民國112年8月18日聲請清算，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67號裁定自113年5月3日中午12時起開始清算程序。復聲請人清算財團之財產分配完結，相對人共受償新臺幣（下同）170,065元，本院於113年11月18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3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。
　㈡關於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之收入部分，聲請人任職於原鄉土雞城，每月收入為23,000元之事實，雖未提出任何事證供參，惟其113年無所得，且聲請人113年無投保勞保資料，經本院調取其之稅務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、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核閱無誤，應足信聲請人之前開主張為真實。至聲請人之支出部分，聲請人陳稱113年5月至12月間，每月必要支出為17,076元、114年1月迄今，每月必要支出為18,618元，雖未提出全部單據供本院審酌，惟與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，以113、114年衛生福利部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.2倍計算之數額17,076元、18,618元相符，應屬確實。基上，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固定收入扣除前開必要支出後，尚有餘額。
　㈢關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（110年9月至112年8月）之情形：聲請人收入部分，聲請人任職於原鄉小吃店，擔任店員，110年9月至112年1月，每月薪資10,000元、112年2月至112年8月，每月薪資23,000元等事實，有在職證明書、薪資證明書及薪資單存卷可查。聲請人之支出部分，聲請人陳稱，110年9月至110年12月，每月必要支出為15,946元、111年1月至112年8月，每月必要支出為17,076元，雖未提出全部單據供本院審酌，惟與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，以110、111、112年衛生福利部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.2倍計算之數額15,946元、17,076元、17,076元，應堪採信。基上，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固定收入扣除前開必要支出後，顯無剩餘，自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應不予免責規定之適用餘地。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其他各款應不免責事由，揆諸前揭說明，聲請人既經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，應裁定免除其債務。
三、綜上所述，本件聲請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，且查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，依上說明，自應依首開規定裁定本件聲請人免責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法　官　李宛臻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彩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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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債務人胡碧芬應予免責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

    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

    消債條例）第132條定有明文。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

    ，債務人有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，扣除自己

   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，而

    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，可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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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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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，不在此限：一、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

    。二、故意隱匿、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，或為其他不利

    於債權人之處分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。三、捏造債務或承認

    不真實之債務。四、聲請清算前2年內，因消費奢侈商品或

    服務、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，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

   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，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。五、

    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，已有清算之原因，而隱瞞其事實，使

    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。六、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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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，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

    。八、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，或有其

    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，或

    重大延滯程序，同條例第133、134條亦分別明文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於民國112年8月18日聲請清算，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

    清字第67號裁定自113年5月3日中午12時起開始清算程序。

    復聲請人清算財團之財產分配完結，相對人共受償新臺幣（

    下同）170,065元，本院於113年11月18日以113年度司執消

    債清字第23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

    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。

　㈡關於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之收入部分，聲請人任職

    於原鄉土雞城，每月收入為23,000元之事實，雖未提出任何

    事證供參，惟其113年無所得，且聲請人113年無投保勞保資

    料，經本院調取其之稅務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、勞保局

    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核閱無誤，應足信聲請人之前開主

    張為真實。至聲請人之支出部分，聲請人陳稱113年5月至12

    月間，每月必要支出為17,076元、114年1月迄今，每月必要

    支出為18,618元，雖未提出全部單據供本院審酌，惟與依消

    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，以113、114年衛生福利部公告

   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.2倍計算之數額17,076元、18,618

    元相符，應屬確實。基上，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固定

    收入扣除前開必要支出後，尚有餘額。

　㈢關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（110年9月至112年8月）之情形：

    聲請人收入部分，聲請人任職於原鄉小吃店，擔任店員，11

    0年9月至112年1月，每月薪資10,000元、112年2月至112年8

    月，每月薪資23,000元等事實，有在職證明書、薪資證明書

    及薪資單存卷可查。聲請人之支出部分，聲請人陳稱，110

    年9月至110年12月，每月必要支出為15,946元、111年1月至

    112年8月，每月必要支出為17,076元，雖未提出全部單據供

    本院審酌，惟與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，以110、1

    11、112年衛生福利部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.2倍計算

    之數額15,946元、17,076元、17,076元，應堪採信。基上，

    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固定收入扣除前開必要支出後，

    顯無剩餘，自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應不予免責規定之適用餘

    地。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其他各款應不免

    責事由，揆諸前揭說明，聲請人既經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

    裁定確定後，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，應裁定免除其債務

    。

三、綜上所述，本件聲請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，且查

    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，依上說明，

    自應依首開規定裁定本件聲請人免責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法　官　李宛臻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彩霞
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4號

聲  請  人  

即  債務人  胡碧芬  

代  理  人  陳靜娟律師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董瑞斌  

代  理  人  羅建興  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星展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



法定代理人  伍維洪  

代  理  人  陳正欽  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林鴻聯  

代  理  人  黃心漪、柯易賢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張財育  

代  理  人  黃勝豐、陳映蓉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楊文鈞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林淑真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代  理  人  何宣鋐  





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債務人胡碧芬應予免責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32條定有明文。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，債務人有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，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，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。二、故意隱匿、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，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。三、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。四、聲請清算前2年內，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、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，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，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。五、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，已有清算之原因，而隱瞞其事實，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。六、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，非基於本人之義務，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，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。七、隱匿、毀棄、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，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。八、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，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，或重大延滯程序，同條例第133、134條亦分別明文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於民國112年8月18日聲請清算，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67號裁定自113年5月3日中午12時起開始清算程序。復聲請人清算財團之財產分配完結，相對人共受償新臺幣（下同）170,065元，本院於113年11月18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3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。

　㈡關於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之收入部分，聲請人任職於原鄉土雞城，每月收入為23,000元之事實，雖未提出任何事證供參，惟其113年無所得，且聲請人113年無投保勞保資料，經本院調取其之稅務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、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核閱無誤，應足信聲請人之前開主張為真實。至聲請人之支出部分，聲請人陳稱113年5月至12月間，每月必要支出為17,076元、114年1月迄今，每月必要支出為18,618元，雖未提出全部單據供本院審酌，惟與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，以113、114年衛生福利部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.2倍計算之數額17,076元、18,618元相符，應屬確實。基上，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固定收入扣除前開必要支出後，尚有餘額。

　㈢關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（110年9月至112年8月）之情形：聲請人收入部分，聲請人任職於原鄉小吃店，擔任店員，110年9月至112年1月，每月薪資10,000元、112年2月至112年8月，每月薪資23,000元等事實，有在職證明書、薪資證明書及薪資單存卷可查。聲請人之支出部分，聲請人陳稱，110年9月至110年12月，每月必要支出為15,946元、111年1月至112年8月，每月必要支出為17,076元，雖未提出全部單據供本院審酌，惟與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，以110、111、112年衛生福利部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.2倍計算之數額15,946元、17,076元、17,076元，應堪採信。基上，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固定收入扣除前開必要支出後，顯無剩餘，自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應不予免責規定之適用餘地。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其他各款應不免責事由，揆諸前揭說明，聲請人既經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，應裁定免除其債務。

三、綜上所述，本件聲請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，且查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，依上說明，自應依首開規定裁定本件聲請人免責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法　官　李宛臻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彩霞



